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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選舉委員會第 159 次委員會議紀錄 
 

時間：中華民國 113年 7月 2日（星期二）下午 4時 30分 

地點：本會 4樓會議室 

主席：梁委員憲忠                             紀錄：李逸琳 

出席人員：方委員春意、李委員寬治、黃委員奕凱(請假)、李委

員亭萱、陳委員三思、黃委員順天、林委員敏澤、李

委員富貴、李委員玲玲、蕭委員金龍 

列席人員：孫召集人立展、林總幹事清益、李副總幹事錫冰、宋

組長旺隆、唐組長敏慧、張主任梅菊、鄭主任永裕、

洪主任碩營(請假) 

 

報告事項： 

一、確認第158次委員會議紀錄。  

決  定：確認。 

 

二、第158次委員會議決定事項執行情形，報請公鑒。 

決  定：洽悉。 

 

討論事項： 

第 1 案：檢具本市第 4 屆岡山區大莊里里長補選結果清冊、當選

人名單及選舉概況表各一種，如附件，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一組 

說  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11條第 1項第 7款規定辦理。 

    二、本次岡山區大莊里里長補選，經於 113年 6月 29日投票

完畢，經開票統計結果，候選人得票數為：1 號汪建雄

372票、2號佘岳璋 265票。投票率為 68.67％。 

辦  法：俟審議通過後，依法於投票日後 7日內（本次訂於 7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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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公告當選人名單，並函報中央選舉委員會備查及函

請高雄市政府查照。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2 案：擬具「公告高雄市第 4 屆岡山區大莊里里長補選當選人

名單(稿)」乙種，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一組 

說  明： 

    一、依據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38條第 1項第 6款，同法

施行細則第 22條第 4款規定辦理。 

    二、高雄市第 4 屆岡山區大莊里里長補選定於 113 年 7 月 5

日公告當選人名單。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規定於 113年 7月 5日公告當選人名單。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3 案：擬具本會辦理「高雄市第 4 屆鼓山區維生里、苓雅區晴

朗里里長補選」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候選人申請登

記暨姓名號次抽籤注意事項（草案）、選舉公告（稿）、

候選人登記公告（稿）、選舉期間等選務相關事宜，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第一組 

說  明： 

一、依據高雄市政府 113 年 6 月 5 日高市府民自字第

11302839401 號及 113 年 6 月 7 日高市府民自字第

11302931201號函辦理。 

二、前項來函分別以：「本市鼓山區維生里董錦昌里長於本

（113）年 5月 30日逝世‥‥」、「本市苓雅區晴朗里孫

永吉里長於本（113）年 6 月 3 日逝世，依據地方制度

法第 82條第 4項規定，直轄市長、縣（市）長、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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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長及村（里）長辭職、去職或死亡者，應自事實發

生之日起三個月內完成補選。」。 

三、為辦理上開補選，爰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暨其施行細

則，訂定「高雄市第 4屆鼓山區維生里、苓雅區晴朗里

里長補選工作進行程序表」（草案），擬訂於 113年 7月

4 日發布選舉公告及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項公告、

113 年 7 月 8 日至 7 月 10 日受理候選人申請登記、113

年 8 月 8 日候選人抽籤決定號次，並於 113 年 8 月 17

日舉行投票。 

四、另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訂頒「各級選舉委員會辦理選舉

罷免期間之計算方式」及「高雄市選舉委員會各區選務

作業中心設置要點」第 8點規定，於里長補選時，區選

務作業中心比照本會辦理選舉期間為 1個半月。本次里

長補選本會及區選務作業中心選舉期間擬訂自 113 年 7

月 4 日起至 8 月 17 日止計 1個半月。 

辦  法： 

一、俟審議通過後，將辦理本次里長補選選務工作進行程序

表及選舉期間，函請各該區公所、戶政事務所及本會各

組室確實掌握進度辦理。 

二、依規定於 113 年 7 月 4 日發布選舉公告，並陳報中央選

舉委員會備查。 

三、依規定於 113 年 7 月 4 日發布候選人登記日期及必備事

項公告，並函請各該區公所於里辦公處張貼公告，以廣

週知。 

決  議：照案通過。 

 

第 4案：關於民眾檢舉陳○泰、林○輝、陳○遙、李○富等 4 人

於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競選活動期間印發未親自簽名及

載明住址或地址之競選宣傳品，疑涉違反公職人員選舉



4 

 

罷免法第 52條第 1項規定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四組 

說 明： 

一、 依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 113年 1月 18日高市警

鼓分偵字第 11370177101號函（如附件 1）轉調查卷宗辦

理。 

二、 按第 11 屆立法委員選舉投票日為 113 年 1 月 13 日，依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下稱公職選罷法）第 40條規定，

立法委員選舉之競選活動期間為投票日前 1 日向前推算

10日。茲有民眾向警方檢舉陳○泰（高職畢）、林○輝（高

職畢）、陳○遙（高職畢）、李○富（小學肄）等 4 人於

113年 1月 8日即前開選舉之競選活動期間在高雄市鼓山

區印發競選宣傳品（下稱系爭宣傳品），其格式與民進黨

製作之文宣雷同，內容卻非民進黨提名之立委候選人，

有觸犯公職選罷法第 104 條第 1 項意圖使人不當選之嫌

疑，且未依規定於宣傳品親自簽名及載明自身之住址或

地址，疑涉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52條第 1項規定（如附件

2）。 

三、 經查前開 4 位被檢舉人均不具候選人身分，系爭宣傳品

係由陳○泰於 113 年 1 月 5 日至 8 日間印製後交給林○

輝，再由林○輝交給陳○遙、李○富 2人於 113年 1月 8

日下午在鼓山區相關路段沿街放入民宅信箱，宣傳品標

題為「2024對台灣現在的選擇」，內容包括「總統票粉色

請投② 總統候選人賴清德 副總統候選人蕭美琴」、「區

域立委票黃色請投① 郭倍宏」、「政黨票白色請投⑥ 民

主進步黨」等文字，且宣傳品上並無任何人士之簽名，

亦未載明任何人士之住址或地址（如附件 3）。 

四、 依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鼓山分局函送之調查筆錄（如附

件 4），茲就前開 4 人於該分局新濱派出所警詢時所為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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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內容摘要如下： 

(一) 陳○泰： 

1. 「（警方提示之證物文宣傳單）……是我本人製作，我

印製該文宣傳單給林○輝。」 

2. 「我認為林○輝是深綠的支持者，我本人也是支持民

進黨的，我感覺原來支持趙天麟我沒有意見，畢竟他

也是資深黨員，但是後來空降了黃捷，我覺得她只是

參與民進黨籍三個月多，我們民進黨員的思維，覺得

郭倍宏是民主前輩，我們覺得不太公平，經林○輝的

委託，問我是不是印一張可以支持郭倍宏的傳單，我

讓其他民進黨原有另一個選擇。」 

3. 「我只有交給林○輝，我不知道林○輝叫何人發送該

傳單。」 

4. 「（文宣傳單）都沒有候選人或政黨署名。」 

5. 「我是受林○輝委託，要設計一張支持郭倍宏的傳單

及民進黨總統及政黨票，沒有其他特別的用意。我是

情義相挺圓了林○輝的願望。」 

6. 「我共計印刷 500 張，每張價值 0.5 元，我沒有向林

○輝收錢。」 

7. 「我認識他（郭倍宏），我也是他的支持者。郭倍宏都

沒有指示我從事本張印刷文宣傳單的行為。」 

8. 「我與林○輝於 113 年 1 月 5 日討論後決定印 500 張

號召其他支持者，有另一個選擇。」 

(二) 林○輝： 

1. 「（警方提示之證物文宣傳單）不是我本人製作也不是

我本人印製。我是受人所託協助發放。」 

2. 「我不知道是何人製作的，因為是別人給我幫忙發

的。」 

3. 「我是請住家附近的鄰居生活看起來比較不好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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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拿一包菸的代價請鄰居兩位協助發送上記傳單。」 

4. 「我不知道他們如何發放，是警方提示我才知道。是

我指示陳○遙、李○富發送。」 

5. 「我是受前里長陳○泰委託幫忙發放上記文宣傳單，

沒有給我報酬。」 

6. 「因為陳○泰平時有幫我處理房子租金的問題，我有

欠他人情，所以才回幫忙他發放這個文宣傳單。」 

7. 「（郭倍宏）不認識，沒有關係，郭倍宏沒有指示，我

都是受陳○泰的指示。」 

(三) 陳○遙： 

1. （警方提示之證物文宣傳單）「不是我本人製作也不是

我本任（註：應為「人」）影印的。」 

2. 「我拿取該文宣傳單地點的林老師稱說是郭倍宏製作

的。」 

3. 「我是到一名林老師家中拿取該傳單，並受林老師的

指示去發送該文需（註：應為「宣」）傳單。」 

4. （警方調閱監視器你與李○富於鼓山一路 161巷 50弄

27號旁「祥和亭」分配上記文宣傳單，並沿鼓山區鼓

山一路 161 巷→鼓山一路 133 巷口→鼓山一路 87 巷

內……沿街放入民眾住家信箱內，是否屬實?）「正確，

以上均是我本人與李○富發放為（註：應為「文」）宣

傳單。」 

5. 「我是受住在我家附近的一位林老師指示，沒有告知

我報酬為何，當天拿取文宣傳單的時候林老師有請我

一包菸，並指示我將該文宣傳單發完。」 

6. 「林老師指示叫我自大義宮（鼓山區鼓山二路 69巷 22

之 1 號）發送文宣傳單，到鼓山千光寺（鼓山區千光

路 80號）一帶，叫我一戶一張放入住戶的信箱。林老

師有叫我發到哪裡，有沒有發完要回報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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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鼓山區鼓山一路 161 巷 41 號，即林○輝住址）「現

場約 5捆，每捆 200張，共計約 1000張文宣傳單。我

本次拿取 5捆共 1000張。」 

8. （警方調閱你所稱，編號 05國民身分證影像檔為林○

輝……是否為你所稱林老師，交付你上記文宣傳單之

人?）「均正確。」 

9. 「（郭倍宏）完全不認識，郭倍宏沒有指示，我都是受

林老師的指示。」 

10.「……我有聽林老師說發這個會觸犯法律。我朋友李

○富當天跟我一起發送上記文宣傳單……我都是受林

老師指示的。」 

(四) 李○富： 

1.「我身心障礙手冊，我不知道第幾類，我都在凱旋醫

院救治。」 

2.（警方提示之證物文宣傳單）「不是我本人製作也不是

我本人影印的，這份文宣傳單是陳○遙拿來請我幫忙

發送的。」 

3.「我將該文宣傳單沿路放在住戶的信箱。」 

4.（警方調閱監視器你與陳○遙於鼓山一路 161巷 50弄

27號旁「祥和亭」分配上記文宣傳單，並沿鼓山區鼓

山一路 161 巷→鼓山一路 133 巷口→鼓山一路 87 巷

內……沿街放入民眾住家信箱內，是否屬實?）「正確，

以上均是我本人與陳○遙發放為（註：應為「文」）宣

傳單。」 

5.「我朋友陳○遙請我幫忙發送上記文宣傳單，沒有報

酬，我就是單純幫忙陳○遙。」 

6.「陳○遙沒有告知我如何發送，那天陳○遙跟我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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騎腳踏車沿路將該文宣傳單放在住戶的信箱。」 

7.「當天陳○遙給我一大疊（大約 100張），剩下的都給

陳○遙了。」 

8.「我不知道（郭倍宏），我只認識陳○遙，本次發送文

宣傳單我是受陳○遙指示。」 

五、 為續予釐清案情，經本會函知該 4位被檢舉人陳述意見，

茲就其等回復情形說明如下： 

(一) 陳○泰陳述意見略以：「我是民進黨支持者，於 113年

1 月 1 日，受託代為印製 2024 對台灣現在的選擇宣傳

單，其初衷單純為支持者及給民進黨有另一個選擇而

已，絕無使人不當選的意圖；也在無知的情況之下，

涉及選罷法第 52條第 1項規定，應親自簽名、或應載

明其地址……。」另依陳君檢附之臺灣高雄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不起訴處分書，就案內涉嫌違反公職選罷法

第 104 條第 1 項部分，檢方以難認該 4 人有散布不實

事實訊息之主觀犯意，且系爭宣傳品亦不足影響一般

選民之投票意向，爰為不起訴處分（詳如附件 5）。 

(二) 本會陳述意見通知書於 113年 3月 18日送達於林○輝

本人（如附件 6），另於 113年 3月 20日寄存送達於陳

○遙所在地之鼓山郵局（如附件 7），惟其等迄今均未

回復。 

(三) 按李○富於警詢時自稱持有身心障礙手冊，惟其未行

提供，且據警方筆錄，其戶籍地址登載為○○戶政事

務所，至其現住地址經請鼓山區公所協查表示該地點

為一遊民出入之公共場所，是以上開地址均無法送達

公文書。嗣本會輾轉聯繫，其胞妹李小姐表示可代理

收受本會公文書及提供其兄長之身心障礙證明，爰以

其居住地址於 113年 3月 20日寄存送達本會通知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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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惟其迄未提供相關資料。嗣經本會另函請高

雄市政府社會局協查，經該局函復表示，李君於 90年

7 月 10 日辦理身心障礙鑑定，領有免重新鑑定之智能

障礙輕度身心障礙證明（時稱身心障礙手冊），105 年

8月 31日及 112年 1月 12日換發為永久效期第一類輕

度身心障礙證明（如附件 9）。 

六、 至本案所涉候選人部分，據 113年 1月 9日網路媒體「漾

新聞」之新聞報導，高雄市第六選區立委候選人郭倍宏

競選總部發言人指出，系爭宣傳品「絕非總部做的，若

再有任何不實影射、指控與污衊，一定採取法律行動……

這根本就是民進黨支持者看不下去的自發性行為……。」

（如附件 10）。 

七、 相關規定如下： 

(一) 公職選罷法第 104條第 1項規定：「意圖使候選人當選

或不當選，或意圖使被罷免人罷免案通過或否決者，

以文字、圖畫、錄音、錄影、演講或他法，散布謠言

或傳播不實之事，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 公職選罷法第 52條第 1項規定略以，政黨及任何人印

發以文字、圖畫從事競選、罷免之宣傳品，應親自簽

名；其為非候選人、罷免案提議人之領銜人或被罷免

人者，並應載明其住址或地址。違反者，依同法第 110

條第 1項規定，處新臺幣 10萬元以上 1百萬元以下罰

鍰。 

(三) 法務部 105年 4月 18日法律字第 10503506120號函釋

略以，公職選罷法第 52條第 1項前段及公職選罷法第

104條規定，二者立法目的及處罰構成要件均不同，於

違反前者部分，係以不作為方式違反應親自簽名之行

為義務，至涉違反後者部分，則係以作為之行為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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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反不得散布謠言或傳播不實之事之不作為義務，應

屬數行為，應分別處罰。 

(四) 中央選舉委員會95年5月30日中選法字第0953500098

號函釋：「相同內容相同形式競選宣傳品，係一次或可

區隔為多次印發者，得依一行為或複數行為予以處

罰；無從區隔者，推定為一行為並以數量多寡作為裁

罰額度之參據。」 

(五) 中央選舉委員會101年4月3日中選法字第1010021622

號函釋：「宣傳品如係候選人所委託或經其授意或默許

者，其有違規情事，仍應對候選人裁罰。」 

(六) 行政罰法第 14條第 1項規定，故意共同實施違反行政

法上義務之行為者，依其行為情節之輕重，分別處罰

之。 

八、 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115 次會議決議：本案尚無相關候

選人授意或默許印發系爭宣傳品之證據。系爭宣傳品係

由特定候選人支持者陳○泰於 113 年 1 月 5 日至 8 日間

所印製，數量至少 500 張，均未親自簽名及載明住址或

地址，並委由林○輝發送，林○輝又於住處以一包菸為

代價請陳○遙及李○富 2 人將數捆系爭宣傳品發完，陳

李 2 人遂於 113 年 1 月 8 日下午在高雄市鼓山區相關路

段，沿路將系爭宣傳品放入民眾住家信箱內。準此，足

見上開 4 人就印發系爭宣傳品之事實有意思聯絡及行為

分擔，且其等主觀上利用他人行為作為己用，出於共同

實施違反行政法上義務行為之故意，客觀上並已共同完

成於競選活動期間印製及分發未親自簽名及載明住址或

地址之競選宣傳品之行為，已構成違反公職選罷法第 52

條第 1 項規定，應依同法第 110 條第 1 項及行政罰法第

14 條第 1 項規定分別處罰。考量其等尚非多次印發系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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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傳品，並衡酌其所印發數量及行為情節之輕重，爰建

議分別對陳○泰、林○輝及陳○遙等 3人處新臺幣 10萬

元罰鍰；至李○富部分，以其行為情節與上開 3人相當，

應處相同額度之罰鍰；惟考量其因輕度智能障礙而持有

身心障礙證明，並衡酌其於警詢時之應答能力及所述行

為過程，其行為時應有因心智缺陷而致辨識其行為違法

能力顯著減低之情形，爰參酌行政罰法第 9 條第 4 項、

第 18條第 3項等規定，依法定罰鍰最低額之二分之一減

輕處罰，建議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並就上開相關建議

事項另提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建議分別處陳○泰、林○輝

及陳○遙等 3 人新臺幣 10 萬元罰鍰，至李○富部分建議

處新臺幣 5 萬元罰鍰，並檢具全案卷證資料轉陳中央選

舉委員會審理。 

 

第 5 案：關於民眾檢舉陳○多於第 16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投票日在

投票所附近穿著特定顏色特定數字服裝並上傳至網路，

疑涉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一

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四組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13 年 1 月 25 日中選法字第

11300209691 號函轉民眾檢舉信件辦理（如附件 1）。 

二、 按第 16 任總統副總統選舉投票日為 113 年 1 月 13 日。

茲有民眾檢舉陳○多於上開投票日在投開票所附近穿著

特定顏色及數字之服裝，並將現場照片上傳至臉書及

PTT 等社群網路平台，疑涉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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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條第 2 款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助選活動之規

定。 

三、 按前開照片係一被檢舉人雙手插口袋站立於公共場所之

獨照，所在地點張貼有投票所方向指示，應為臺北市文

山區第 1723 投開票所（政大附中 chomsky 教室，臺北市

文山區政大里 14 鄰政大一街 353 號）及第 1724 投開票

所（政大附中 woolf 教室，臺北市文山區政大里 14 鄰政

大一街 353 號）附近。穿著之服飾包括一件「藍綠色」（湖

水綠）背心，正面印有顯著之數字「1」，其上並有「BUZZ 

CITY」之文字（如附件 2）。經查「BUZZ CITY」為美

國職籃聯賽（NBA）夏洛特黃蜂隊（Charlotte Hornets）

之暱稱，亦為 PUMA 公司在球衣球鞋商品上以夏洛特黃

蜂隊球星 LaMelo Ball（背號 1號）為主題之配色名稱。 

四、 至網路留言部分，查被檢舉人係於投票當日下午 1 時 01

分，於臉書公開社團「球衣狂熱 NBA JERSEY HOT」，

以用戶名稱「Ye Duo Chen」留言「投票也要穿球衣😃」，

且附有前開於投票所外穿著背心之現場照片（如附件

3）。另被檢舉人於同日上午 10 時 53 分，亦於社群網路

平台 PTT 八卦版（Gossiping）以「Znau」之作者名稱留

言：「投完了，完全沒事，選務人員也都沒說話，沒事的

只要你沒有宣傳或拉票的行為。加油加油」，並附有相同

之現場照片（如附件 4）。 

五、 案經本會以 113 年 3 月 19 日高市選四字第 1133450057

號函通知被檢舉人陳述意見，茲就其所復陳述意見摘要

如下（詳如附件 5）： 

（一） 本人一直以來為籃球迷，並熱愛穿著球衣出門，甚至

在平日上班期間也曾連續五天穿著球衣上班。 

（二） 本人於 2024/1/13 當天穿著 NBA 黃蜂隊 LaMelo Ball

之球衣是因該球星在缺席多場比賽後終於在當日傷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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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出，且 1/13 亦為該球星的簽名鞋發售日，當天是屬

於該球星的大日子，且適逢週六，向來週末即是帶著

小孩一同出遊的日子，通常會選擇穿著球衣出門，所

以在 1/13 當天穿著該球星球衣外出。Buzz City 是美

國夏洛特市的暱稱，為本人於 2014年第一次觀賞NBA

球賽的場館，別具意義，本人並不曉得穿著球衣投票

會遭有心人惡意進行不當的政治聯想。 

（三） 之所以會到臉書「球衣狂熱」社團分享本人對於穿著

球衣之照片，是因本人過去即經常分享穿著球衣之照

片至該社團……且從當天分享照片時僅寫下「投票也

要穿球衣」可看出只是分享對於穿著球衣的狂熱，從

頭到尾並未提及任何有關支持或投票等相關字

眼……。 

（四） 在PTT八卦版留言之內容……單純依據個人過往經驗

回應網友的問題，當下未曾冒出任何與選舉相關的助

選想法。該網友發文提問「明天穿 nba 球衣投票會被

罰嗎?」本人不知道不能球衣投票是因為先前在台北市

長選舉投票時即曾穿著球衣投票，且未被選務人員制

止，依據這樣的經驗回答網友，也說出本次投票預計

還會穿著黃蜂隊球星（因為已知球員當天要復出）球

衣投票，因為該球星背號有 2 號及 1 號，可見本人真

的沒有支持特定號次之候選人……。當天投票之後，

因為在投票現場未遭受任何選務人員制止，與前次市

長選舉相同，所以在投票後又在 PTT 呼應網友的問

題，非常單純只是想跟網友確認我沒有因為穿球衣被

制止，文末的「加油加油」則是本人習慣在結束與人

對話時使用。 

六、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政黨及任何

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違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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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同法第 96 條第 6 項規定，政黨、候選人、罷免案提議

人、被罷免人及其受僱人、代理人或使用人，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 百萬元以下罰鍰；前款以外之人：處新臺

幣 10 萬元以上 1 百萬元以下罰鍰。 

七、 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115 次會議決議：本案被檢舉人之

球衣顏色與特定政黨相近，且該球衣號碼亦與該特定政

黨推薦之正副總統候選人之選舉號次相同，被檢舉人於

投票日穿著該球衣前往投票所投票，及事後將此投票穿

著照片上傳於相關社群網站等行為，雖屬思慮欠周、易

生爭議之舉，惟以被檢舉人於投票所外之舉動及網路留

言過程等環節以觀，尚難謂其有積極明顯之助選行為，

建議不予處罰，並提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本案建議不予處罰，並檢具

全案卷證資料轉陳中央選舉委員會審理。 

 

第 6 案：關於民眾檢舉臉書使用者「馬季」於投票日留言從事助

選活動，疑涉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條第 2款

規定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四組 

說 明： 

一、 依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楠梓分局 113年 1月 17日高市警

楠分督字第 11370202800 號函轉民眾報案筆錄辦理（如

附件 1）。 

二、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條第 2款規定，政黨及任何

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違反者，

依同法第 96條第 6項規定，政黨、候選人、罷免案提議

人、被罷免人及其受僱人、代理人或使用人，處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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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萬元以上 2百萬元以下罰鍰；前款以外之人：處新臺

幣 10萬元以上 1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 民眾檢舉指稱其於 113年 1月 13日上午 11時 20分許，

看到臉書使用者「馬季」在臉書平台三立新聞下方推文

區留言「請台灣人民票投一號柯文哲   請支持務實有

能力的一號柯文哲 」進行拉票（如附件 2，留言時間

為檢舉人瀏覽該則留言前 7分鐘），疑涉違反公職人員選

舉罷免法第 56條第 2款（註：應為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

法第 50條第 2款）規定。 

四、 為調查事實與證據及保障被檢舉人之法定權益，本案擬

先通知被檢舉人陳述意見，惟查其臉書帳號尚無可資甄

別其身分之相關資料，以現有行政調查資源亦無法由美

商臉書（Facebook）公司或警政機關獲取被檢舉人之真

實身分資訊（如附件 3），本會爰以 113年 1月 25日高市

選四字第 1130000170 號函請檢舉人提供相關資料憑辦

（如附件 4），惟其迄未回復。準此，基於本案無法確知

被檢舉人身分，是否援例暫行結案，俟於取得相關個資

後再行續辦，建請討論。 

五、 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115 次會議決議：本案截圖事證顯

示該臉書留言有於投票日為特定候選人助選之虞，惟經

查處仍無法確知被檢舉人身分，無法通知其陳述意見及

續行調查，爰建議先予結案，嗣後如取得被檢舉人資料

再行續辦，本案並提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本案建議先予結案，並檢具

全案卷證資料轉陳中央選舉委員會審理。 

 

第 7案：關於民眾檢舉臉書使用者「呂小威」於投票日留言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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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選活動，疑涉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四組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13 年 1 月 26 日中選法字第

11300213491號函轉民眾檢舉信件辦理（如附件 1）。 

二、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條第 2款規定，政黨及任何

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違反者，

依同法第 96條第 6項規定，政黨、候選人、罷免案提議

人、被罷免人及其受僱人、代理人或使用人，處新臺幣

20 萬元以上 2百萬元以下罰鍰；前款以外之人：處新臺

幣 10萬元以上 1百萬元以下罰鍰。 

三、 民眾檢舉指稱，臉書使用者「呂小威」於 113 年 1 月 13

日投票日在臉書 messenger 上對其進行拉票，違反選罷

法規定。據所附截圖顯示，被檢舉人留言內容為「記得

投票，支持柯 P」，留言時間為上開日期上午 8時 24分（如

附件 2）。 

四、 為調查事實與證據及保障被檢舉人之法定權益，本案應

先請被檢舉人陳述意見，惟查其臉書帳號尚無可資甄別

其身分之相關資料，以現有行政調查資源亦無法由美商

臉書（Facebook）公司或警政機關獲取被檢舉人之真實

身分資訊（如附件 3），本會爰於 113年 1月 30日以電子

郵件請檢舉人提供相關資料憑辦（如附件 4），惟其迄未

回復。嗣復另函請戶政機關協助查詢，亦因資料有限而

未果（如附件 5）。準此，基於本案無法確知被檢舉人身

分，是否援例暫行結案，俟於取得相關個資後再行續辦，

建請討論。 

五、 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115 次會議決議：本案截圖事證顯

示該臉書留言有於投票日為特定候選人助選之虞，惟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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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處仍無法確知被檢舉人身分，無法通知其陳述意見及

續行調查，爰建議先予結案，嗣後如取得被檢舉人資料

再行續辦，本案並提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本案建議先予結案，並檢具

全案卷證資料轉陳中央選舉委員會審理。 

 

第 8案：關於民眾檢舉「陳香枝」於投票日在 LINE群組貼文從事

助選活動，疑涉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 條第 2

款規定一案，提請審議。 

                                         提案單位：第四組 

說 明： 

一、 依據中央選舉委員會 113 年 2 月 2 日中選法字第

11300221141號函轉民眾檢舉信件辦理（如附件 1）。 

二、 民眾檢舉指稱，LINE 使用者「陳香枝」於投票日在群組

內貼文拉票，據其所附截圖顯示，被檢舉人貼文內容為

「佛陀慈悲選總統選 3 號 侯康最佳選擇 」，留言時

間為上午 9時 39分，惟並無相關日期資訊（如附件 2）。 

三、 基於本案檢舉人所提事證並未包括被檢舉人從事拉票行

為之日期，且被檢舉人身分尚有不明，本會爰於 113年 2

月 5 日以電子郵件請檢舉人提供相關資料憑辦，惟檢舉

人於 113 年 2 月 6 日回信表示其不認識被檢舉人，也不

知被檢舉人有關身分資訊（如附件 3），且並未提及或提

供該拉票行為發生日期之相關事證。 

四、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50條第 2款規定，政黨及任何

人不得於投票日從事競選、助選或罷免活動，違反者，

依同法第 96條第 6項規定，政黨、候選人、罷免案提議

人、被罷免人及其受僱人、代理人或使用人，處新臺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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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萬元以上 2百萬元以下罰鍰；前款以外之人：處新臺

幣 10萬元以上 1百萬元以下罰鍰。 

五、 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115 次會議決議：本案截圖事證顯

示該 LINE貼文內容有為特定候選人助選之情事，惟尚不

足以證明該貼文係於投票日所上傳，且經查處尚無法確

知被檢舉人身分，無法通知其陳述意見及續行調查，爰

建議先予結案，嗣後如取得新事證再行續辦，本案並提

委員會議審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本案建議先予結案，並檢具

全案卷證資料轉陳中央選舉委員會審理。 

 

第 9案：關於才○峻於投票日攜帶未關閉電源之行動電話進入投

票所，疑涉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61條第 3項規

定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5條第 3項規定一案，提請

審議。 

                                         提案單位：第四組 

說 明： 

一、 依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 113年 1月 29日高市警

前分偵字第 11370221700號函辦理（如附件 1）。 

二、 據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前鎮分局函送之調查筆錄所載，113

年 1月 13日即 16任總統副總統及第 11屆立法委員選舉

投票日 8時 15分許，才○峻在高雄市前鎮區平等里鎮中

路第 132 號第 1825投開票所（前鎮高中奮發樓二年 7班

教室）內，為讓朋友知道自己有來投票，遂使用行動電

話拍照功能記錄自己票選之候選人（含總統票、政黨票，

尚未傳播），有攜帶未關閉電源之行動電話進入投票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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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事（詳如附件 2），疑涉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61條第 3項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5條第 3項規定。 

三、 案經本會以 113 年 2 月 17 日高市選四字第 1130000294

號函通知行為人陳述意見（如附件 3），惟其未予回復，

並曾致電本會表示已於警詢時完整說明案情始末。 

四、 相關規定如下： 

（一） 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61 條第 3 項規定：「除執行

公務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

材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

違反者，依同法第 93條之 1第 1項規定，處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 

（二）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 65條第 3項規定：「除執行公

務外，任何人不得攜帶行動電話或具攝影功能之器材

進入投票所。但已關閉電源之行動裝置，不在此限。」

違反者，依同法第 106 條第 1項規定，處新臺幣 3 萬

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 

（三） 行政罰法第 24 條第 1 項規定：「一行為違反數個行

政法上義務規定而應處罰鍰者，依法定罰鍰額最高之

規定裁處。但裁處之額度，不得低於各該規定之罰鍰

最低額。」 

五、 案經本會監察小組第 115 次會議決議：本案行為人才○

峻為使友人知悉其投票情形，遂於投票所內以行動電話

拍攝自己所領取且已完成圈選之總統及政黨選舉票，雖

尚無向他人散播圈選內容之情事，然確有攜帶未關閉電

源之行動電話進入投票所之違法事實，同時違反總統副

總統選舉罷免法第 61條第 3項規定及公職人員選舉罷免

法第 65 條第 3 項規定，因上開二法裁罰額度及目的相

同，爰以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依同法第 93條之

1第 1項規定，建議處新臺幣 3萬元罰鍰，並提委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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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議。 

辦 法：審議通過後依決議事項辦理。 

決  議：依監察小組會議決議通過，建議處才○峻新臺幣 3 萬元罰

鍰，並檢具全案卷證資料轉陳中央選舉委員會審理。 

 

臨時動議： 

第 1案：有關第 161次委員會議開會日期暨時間？提請討論。(第

一組提議) 

說  明：因利委員安排行程及本會尚有選務期程及裁罰案件需提

請審議，有關第 161 次委員會議開會日期暨時間，擬先

提請討論? 

決  議：第 161 次委員會議訂於 113 年 9 月 19 日(星期四)下午 4

時 30分召開。 

 

散  會：下午 5時 01分。 


